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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者除外」。 

鍾委員佳濱：那就對了，但書規定就把它排除了。 

主席：好，第五十七條第四項第二款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及專科學校法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補助之學費。但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五條第六項但書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 

本日會議作如下宣告：一、「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完竣，本案須交由黨團

協商。二、擬具「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函覆議事處，提請院會公決。

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黃召集委員國書補充說明。 

繼續處理臨時提案，共計 7 案。 

進行第 1 案。 

1、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高海科大）」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第

一科大）」兩校合併案會議程序完備，經由符合民主程序，（102 年）從下而上自決彼此為合併

對象，經法定會議程序（高海科更由全校教職員工生公投）決定合併意願，並通過延續兩校現

有「創新創業」與「海洋科技」特色的合併計畫書（104 年）。案經教育部兩次會議審議通過並

於 105 年 3 月 28 日函送行政院核定。惟因政黨輪替，舊政府退回教育部待 520 後由新政府決定

。 

而今原預定 105 年 8 月 1 日兩校合併成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的時程已迫近，為減輕少子

化之衝擊，並利南台灣高雄地區成立一所具有 500 多名教授、1 萬 5,000 名學生的全台最大規模

的科技大學，以提升學校經營績效及競爭力，並提供多元學習環境，培養業界所需實務人才，

以貢獻海洋、科技等各產業之所需之教育願景，教育部應基於尊重民主法制及政策之延續性，

並符應兩校全體師生透過法定會議程序所表現民主精神，儘速促成此案報院核定。 

提案人：陳學聖 

連署人：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柯志恩  

吳志揚  蘇巧慧  張廖萬堅  蔣乃辛 

主席：請柯委員發言。 

柯委員志恩：陳委員學聖不在，還須要講嗎？這個提案的意思是這兩個學校，即海大和國立第一科

大彼此想要結合，但因為政黨輪替，所以時間上暫緩，現在只是希望趕快可以通過。 

主席：還有反對的聲音耶！ 

柯委員志恩：那要怎麼樣？我只是替陳委員學聖發言而已。 

主席：請教育部說明。 

潘部長文忠：跟委員報告，我們希望做文字上的處理，至於後續還有沒有爭議，這個還可以討論，

因為不只是這兩所學校。文字上，我們建議倒數第二行「民主精神，」之後，加上「依立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決議，提交合併報告書後，儘速促成……」因為當時我們做了這個決議，當

然我也跟召委報告，如果我們能夠…… 

柯委員志恩：同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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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書面報告就可以，不要再召開專案會議了。 

柯委員志恩：同意啦！請黃國書委員跟陳學聖委員表達這樣子，好不好？ 

主席：本案就照剛才部長建議文字修正通過。 

進行第 2 案。 

2、 

鑑於高中職導師費與國中小不同，國中小導師費每月 3 千元，高中職導師費每月卻僅 2 千元

，形成校園內之差別待遇，尤以完全中學型態之高級中等學校最為明顯。且根據去年底已三讀

通過的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三條之附帶決議，應優先調整高中、職導師費至 3 千元，以符

公平原則。爰此，要求教育部應立即於 105 年學年度提高高中職導師費金額至 3 千元，與國中

小導師費相同。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蘇巧慧  何欣純  吳思瑤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意見？教育部有沒有意見？ 

潘部長文忠：跟主席報告，可能須要文字上的補充修正，因為有關待遇的調整有其一定程序，就是

必須報行政院核定，所以建議文字修正為「要求教育部應報請行政院核定，提高……」。 

張廖委員萬堅：這樣 105 年度可以嗎？ 

潘部長文忠：最快也要 106 年度的預算。 

主席：文字修正為「爰此，教育部應儘速寬列預算，提高公立高中職導師費金額至 3 千元，與國中

小導師費相同。」 

潘部長文忠：還要報請行政院核定。 

主席：修正為「爰此，要求教育部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儘速寬列預算，提高公立高中職導師費金額

至 3 千元，與國中小導師費相同。」第 2 案按照上述修正意見通過。 

進行第 3 案。 

3、 

鑑於臺灣位處地震帶，地震發生頻繁，因此教育部將於全國 3,444 所國民中小學裝設校園地震

預警系統，以保障學童安全。該系統原訂 107 年底前裝設完畢。但校園學童安全刻不容緩，本

席三月份質詢時曾要求裝設進度需提前於 106 年底前完成，前科技部長徐爵民及前教育部長吳

思華也承諾配合。爰此要求教育部應盡快編列預算，並主動與科技部、各地方政府商討相關事

宜，並就執行情形於下會期向本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蘇巧慧  何欣純  黃國書  吳思瑤 

主席：本案有文字修正，「就執行情形於下會期向本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張廖委員萬堅：部長，其實我們都很關心這部分，因為今年台南有發生地震，科技部國研院國震中

心前兩天也來報告，我跟他說，因為國研院的校園地震預警系統可以提早數秒至十幾秒獲得預

警，要看地方的遠近，以 921 地震來說，台北市就可提早 21 秒獲得預警，讓大家能夠提早逃生


